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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废奴是英属大西洋世界废奴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１７７２年的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
德判决确立了财产权不能凌驾于自由之上的司法原则，在英属大西洋世界的司法废奴发展过程中具有里

程碑性质的意义。有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中央权威是司法废奴有效实施的首要条件，正是由于缺少这

一中央权威导致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才能进行全国性的司法废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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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废奴，指的是通过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或司法机构的案件判例，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奴隶贸易和
奴隶制为不合法的废奴方式。这是英属大西洋世界废奴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美国内战爆发之

前，司法废奴甚至可以说是讲英语的大西洋世界①废奴派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司法废奴的发展过

程中，１７７２年的萨默塞特案件及其判决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它确立了财产权不能凌驾于自由之
上的原则，成为此后讲英语的大西洋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在审理与奴隶制有关的案件上的重要判

例。目前我国关于废奴运动的研究往往对单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废奴运动进行全景式的

考察，很少从跨国、跨地区的角度研究各国的废奴运动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更不用说从某个

具体案例出发来探讨这种跨国、跨地区的废奴运动的发展状况。② 在外国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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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英属大西洋世界（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Ｗｏｒｌｄ）指的是美国独立之前英国统治下的大西洋沿海地区及其岛屿，
包括英国本土、英国在西非为奴隶贸易建立的定居点和沿海要塞、英属西印度群岛、北美大陆上的英属十三个殖民地

以及英属加拿大。美国独立以后，它在政治上已经摆脱了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但是在经济、社会、法律习俗和道

德价值观方面仍然深受英国影响，它与英国以及英属大西洋殖民地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美国能

够与英国及英属殖民地一起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适当对象。由于美国独立使这个地区的政治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因

此我们以美国独立为界，用“英属大西洋世界”指代美国独立即１７８３年之前的这个地区，而用“讲英语的大西洋世界”
（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Ｗｏｒｌｄ）来指代美国独立后即１７８３年以后的这个地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主要是将废奴运动作为美国内战的背景来研究，但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起，对
美国废奴运动的研究视角已经日益多样化，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文学、宗教等角度研究美国的废奴运动。对英国废奴

运动的考察开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知网上能够查找到的第一篇论文是王勇的《英国废奴运动探析》（《历史教
学》１９９８年第９期）。进入２１世纪后，拉美诸国，尤其是巴西的废奴运动也被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迄今为止，我
国学者主要是将废奴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来加以考察，张旭、陈晓律的《英国大众废奴运动的兴起：社

会运动的视角》（《学海》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杜华发表的两篇文章《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主流政治
话语的变迁———以“奴隶主权势”观念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以及《内战前美国反奴隶制政治的
发展———以马萨诸塞州“１８４３年人身自由法”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７期）则把重点放在了美国政治
结构方面。此外，关于废奴运动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数量也有所增长。这表明废奴运动已经在我国学者中引起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但是其视角和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的开拓余地。



间，萨默塞特案件对于废奴运动的影响则很早就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从新的视角

对这个案件进行探讨。① 不过，这些学者的研究目光仍然主要集中在英国，而很少从整个英属大西洋

世界的角度来探讨该案件对废奴运动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萨默塞特案件前后英国司法界在处理

奴隶制案件方面所遵循原则的变化进行梳理，勾勒出英属大西洋世界司法废奴发展过程的大致轮廓，

并对其成就和局限性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１８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司法界在处理与奴隶制有关的案件时所遵循的原则

１８世纪中期以前，在与奴隶制有关的问题上，英国司法界似乎处于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境地。
一方面，自从１５世纪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英国民族认同中，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将“自由”作为其核
心内容。英国的法学家们不断强调与自由相结合的法律体系是英国优越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主要因

素。约翰·福蒂斯丘（Ｊｏｈｎ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他写于１４７０年的名著《英格兰法
颂》（ＤｅＬａｕｄｉｂｕｓＬｅｇｕｍＡｎｇｌａｉｅ）———虽然该书直到１６１６年才出版，但是其内容早已为英国法学界所
熟知，福蒂斯丘声称：“奴隶制是由人们出于多种原因才采用的。但是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性

……英国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自由。”②而且，据说在１５６９年审理的近代英国最早的一个涉及奴
隶制的案件中，一个名叫卡特赖特的人带着他的俄国奴隶回到英国，英国法院判决给予这个俄国奴隶

自由，其理由是“英国的空气过于纯净而不适合奴隶呼吸”。虽然有关该案件的原始报告并不存在，

但是它关于“英国的空气过于纯净而不适合奴隶呼吸”这个判决依据却在１８世纪被废奴主义者们一
再提及，作为他们司法废奴的有力武器。

另一方面，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英国议会和王权之间冲突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英国的法学家

们开始对“自由”赋予更加具体的内涵，将之等同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身和我们的财产享有安

全”。③ １６７７年，王座法院在巴茨诉彭尼（ＢｕｔｔｓｖＰｅｎｎｙ）案件中，就明确允许奴隶主通过起诉追索对
逃亡黑奴的所有权。因为追索所有权（ｔｒｏｖｅｒ）是一项涉及对某物品所有权的古老行动，由此人们自然
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在法律上，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私人物品。１６８８年辉格党理论家亨利·凯
尔（ＨｅｎｒｙＣａｒｅ）更进一步声称，英国与法国、西班牙、土耳其这些“专制国家”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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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塞特的辩护律师弗朗西斯·哈格雷夫（ＦｒａｎｃｉｓＨａｒｇｒａｖｅ）在案件判决之后几个月，就将双方在法庭上进行
的辩论词编辑成书出版，书名是《在黑奴詹姆斯·萨默塞特案件上的辩论》（Ａ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ＪａｍｅｓＳｏｍｍｅｒ
ｓｅｔｔａＮｅｇｒｏ，１７７２），这是关于萨默塞特案件的最早记录。次年，波士顿的一个出版商第一次把这本书在美国翻印出
版。关于《英国判例集》（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ｐｏｒｔ）中对该案件的记录可以在网上查到，网址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ｍｏｎｌｉｉ．ｏｒｇ／ｉｎｔ／
ｃａｓｅｓ／ＥｎｇＲ／１７７２／５７．ｐｄｆ２０１８－１２－２５。该案件主审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判决据说有多达７个版本，包括纽约历史
协会所藏的文件、高级律师希尔的文件、法官阿什赫斯特在诉状背后匆匆写下的记录、以及《苏格兰人杂志》和《绅士

杂志》上的报道等等。现在国外学者已经对这些不同版本的可信性进行了充分的考证。威廉·Ｍ．温采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Ｗｉｅｃｅｋ）教授是２０世纪美国研究萨默塞特案件权威学者之一。１９７４年他在《萨默塞特案件：曼斯菲尔德勋爵以及
英属美洲奴隶制的合法性》（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Ｌｏｒｄ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ｆＳｌａｖ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ｎｇｌｏ－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Ｗｏｒｌｄ）中对该案
件的背景、审理过程及其后果做了精辟的分析，其内容被《美国宪法百科全书》（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摘录作为对萨默塞特案件的权威性解释。史蒂文·Ｍ．怀斯（ＳｔｅｖｅｎＭ．Ｗｉｓｅ）在《哪怕天崩地裂：导致奴隶制结束
的里程碑性判决》（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ＨａｖｅｎｓＭａｙＦａｌｌ：ｔｈ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Ｔｒａｉｌｔｈａｔ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ｌａｖｅｒｙ）中对萨默塞特案
件前后英国司法界在审判奴隶制案件时所遵循的原则以及该案件在英美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布里肯·凯里

（ＢｒｙｃｃｈａｎＣａｒｅｙ）在《英国的废奴主义与情感语言：书写、感情和奴隶制，１７６０—１８０７》中分析了萨默塞特案件的辩论双
方所采用的话语特征。希尔威亚·斯瓦米纳坦（Ｓｒｉｖｉｄｈｙａ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在《关于奴隶贸易的辩论：英国民族认同的话
语，１７５９—１８１５》中，对亲奴派和废奴派在萨默塞特案件中所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废奴运动在近代英
国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Ｊｏｈｎ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ＤｅＬａｕｄｉｂｕｓＬｅｇｕｍＡｎｇｌａｉｅ，Ｓ．Ｂ．Ｃｈｒｉｍｅｓ，ｔｒａ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１０５．
ＳｔｅｖｅｎＭ．Ｗｉ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ＨａｖｅｎｓＭａｙＦａｌｌ：ｔｈ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Ｔｒａｉｌｔｈａｔ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ｌａｖｅ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ＤａＣａｐ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６３．



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屈从于“专制”君主的“意志或欲望”。① 于是生命权和财产所有权渐渐地

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就给奴隶主提供了确保其对奴隶所有权的法律依据。认可奴隶主对

奴隶的追索所有权起诉似乎成为此后英国法院处理奴隶制案件时所遵循的惯例。１６９４年，在热利诉
克利夫（ＧｅｌｌｙｖＣｌｅｖｅ）案中，一所英国法院判决奴隶主“可以对一个黑奴男孩追索所有权，因为他是
异教徒，所以该男子可以拥有他……本院……注意到他是异教徒”。② 对自由的崇尚与对私有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的强调结合起来，就令英国司法界面临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与奴

隶的人身自由权二者孰轻孰重。１７世纪的英国司法界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不把奴隶看作人，
而是看作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正如１６９４年英国法院在热利诉克利夫案的判决中所指出的那样，奴隶
不被看作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是异教徒”。

但是很快，不把奴隶视为人的观点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发展使基督

教会重视在海外传播基督教的使命，这使那些反奴隶制的传教士乘机主张加强让黑奴皈依基督教的

努力。根据基督教中基督徒不能奴役基督徒的教义，这就严重动摇了奴隶主对奴隶所有权的基础。

另一方面，美洲的种植园主经常会带着他们的黑奴回到英国处理自己的事务，也产生了黑奴踏上英国

土地之后其奴隶身份是否会发生变化的问题。对这些带着黑奴回到英国的奴隶主来说，“英国的空

气如此纯净而不适合奴隶呼吸”越来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对他们的利益造成了现实的威胁。约翰

·霍尔特爵士（ＳｉｒＪｏｈｎＨｏｌｔ）担任英国王座法院大法官期间，这些挑战在英国对有关奴隶制案件的司
法审判中真实地体现出来。

１６９７年的钱伯林诉哈维（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ｅｖＨａｒｖｅｙ）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奴隶身份是否有可能因为
皈依基督教而发生变化的问题。在该案中黑人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个黑人“在按照教

会的仪式接受洗礼之后，他就已经成为基督徒，而基督教与奴隶制是不相容的”③，以此来反对奴隶主

对黑奴行使追索所有权的做法。霍尔特爵士的判决明确推翻了以往法院所奉行的不把黑人视为人的

观点，他声称追索所有权的做法仅仅限于牲畜，尽管奴隶主可以对逃奴提出赔偿服务损失的要求，但

是不能对仆人的人身提出所有权要求。１７０１年，在史密斯诉布朗和库珀公司案（ＳｍｉｔｈｖＢｒｏｗｎ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中，霍尔特爵士再次对奴隶制在英国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次的依据是奴隶所在地的变化
将影响到他身份的变化。霍尔特爵士在判决中声称：“一旦黑人进入了英国，他就获得自由了。在英

国一个人可以是隶农，但不可以是奴隶。”④更重要的是，霍尔特爵士在这里指出了殖民地法律与英国

法律在有效性上是存在地域限制的，正是这种限制决定了一个在殖民地被视为奴隶的黑人到英国之

后就能够获得自由。在１７０５—１７０７年的史密斯诉古尔德案（ＳｍｉｔｈｖＧｏｕｌｄ）中，霍尔特爵士更加明确
地表述了他的反奴隶制观点。他说：“习惯法并未提及黑奴有异于常人。根据习惯法，人不能对另一

个人拥有所有权，但（仅仅）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在隶农制下，是例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

（主人）也不能杀死他（隶农）。在战争中俘虏的战俘也是如此，胜利者不能杀他（战俘），但是可以出

售他以换取赎金。在英国的法律下没有奴隶那样的东西。”⑤霍尔特爵士的这些判决在法律上动摇了

奴隶制的基础，如果奴隶是人，那么追索所有权对他们将不再适用，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也同样得

不到法律的支持，奴隶制的合法性就大可质疑了。

因此，英属大西洋世界（尤其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们对于霍尔特爵士的判决感到非常不

安，他们急于在英国司法界找到能够支持奴隶制的权威声音，以重新确立奴隶制的合法性。１７２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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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ｒｙＣａｒ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５ｔｈｅｄ．Ｂｏｓｔｏｎ，１７２１，ｐｐ．１—３．
Ｇｅｌｌｙｖ．Ｃｌｅｖｅ，ｉｎＨｅｌｅｎＴｕｎｎｉｌｅｆｆＣａｔｔｅｒａｌｌ，ｅ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ｌａｖ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Ｖｏｌ．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２６—１９３７，ｐ．３．
该案中霍尔特爵士的判决可以在《英国判例集》的两个地方找到，即《英国判例集》（Ｋ．Ｂ．１６９７）的第９０卷第

８３０页和第９１卷第９９４页中对钱伯林诉哈维案的记载，至于案中双方的辩护词则记载在《英国判例集》（Ｋ．Ｂ．１６９７）
第８７卷钱伯林诉哈维案的第６０１页。

Ｓｍｉｔｈｖ．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９１Ｅｎｇ．Ｒｅｐ．５６６（Ｋ．Ｂ．１７０１）．
Ｓｍｉｔｈｖ．Ｇｏｕｌｄ，９２Ｅｎｇ．Ｒｅｐ．３３８．



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在伦敦的院外活动集团邀请时任总检察长的菲利普·约克爵士（ＳｉｒＰｈｉｌｉｐ
Ｙｏｒｋｅ）和副检察长查尔斯·塔尔博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ｌｂｏｔ）前往林肯律师学院赴宴，希望他们发表声明支
持奴隶制的合法性。这个声明后来被称为约克－塔尔博特关于奴隶制的观点（Ｙｏｒｋｅ－ＴａｌｂｏｔＳｌａｖｅ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它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纠正一个错误观点，即奴隶来到英国或接受洗礼之后就获得自
由”。它声称：“洗礼并不能（给奴隶）带来自由，也不能使他在这些王国内的世俗状况发生任何变化。

我们认为，一个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大不列颠或爱尔兰的奴隶，不管有没有他的主人陪同，都不会成为

自由人，而且也不会以此作为决定或改变他的主人对他的财产权的依据……我们认为，主人可以合法

地迫使他重新回到种植园去。”①约克和塔尔博特后来都曾担任大不列颠大法官（ＬｏｒｄＨｉｇｈ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
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一职，是英国司法界中的权威人士，因此他们联合发表的这个关于奴隶制的观点在英
国司法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很快就掩盖了霍尔特判决成为在萨默塞特案件之前英国法院审

理与奴隶制有关案件的重要原则。１７６５年，当格伦维尔·夏普为帮助黑奴乔纳森·斯特朗（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ｔｒｏｎｇ）获得自由而寻找律师起诉虐待他的主人戴维·莱尔（ＤａｖｉｄＬｉｓｌｅ）的时候，许多律师表示他们
认为这个案件是“无法辩护的”。他们告诉夏普，遵循约克 －塔尔博特关于奴隶制的观点“把所有逃
奴都交还给他们的主人是曼斯菲尔德勋爵领导下的王座法院始终如一的行动”。② 这种状况令夏普

感到极为震惊，他后来写道，自己“不能相信英国法律实际是如此有害于许多伟大的律师出于政治原

因乐于强调的政治自由”。③ 因此，夏普开始研究英国法律，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否认奴隶制合法性的

证据，从而成为英国推动司法废奴的先驱。

夏普的研究成果是１７６８年写成的《容忍奴隶制的不公正和危险倾向的反映》（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ｌａｖｅｒｙ，ｏｒＥｖｅｎｏｆ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Ｃｌａｉｍ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ｏｆＭｅｎ，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在这本小册子中，夏普一方面采用天赋权利的理论来驳斥
奴隶主对奴隶拥有财产所有权的观点，声称黑人同样也是生而自由的，“就好像他们的故乡（非洲）的

各种各样的野兽一样有着自由的天赋权利。因此如果黑人被不公正地剥夺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就

好像他没有基本的人性一样，他至少应该享有与熊、鹰、或任何自然造物的同样的权利。”夏普坚持认

为，只要这些野生动物还没有被驯服，还保持着野性，“它们就不能被说成是绝对的财产”，在这一点

上黑人与野生动物是相同的。④ 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对隶农制历史的考察，力图证明英国的宪法和习

惯法一直是支持自由的。他把英国隶农制的发展历史描绘成这种可憎的制度与长期以来一直企图约

束它并最终毁灭它的英国习惯法之间的斗争史。他说：“在那些古老的时代中，国王的法庭是如此明

确地倾向于自由，以至于似乎它们是在力图尽可能地给（贵族的权利）制造困难和损害。”而正是在英

国习惯法的长期约束和不断削弱之下，“长期以来，通过隶农制在法院中一再受到的阻挠……这个可

憎的将人置于非自愿的受奴役状态的行动在这个王国中变得不再适用了，因为多年来……人们再也

没有看到过一个隶农。”⑤在经过了这些分析之后，夏普呼吁：“每一个作为人类公民自由的祝福者的

律师都应该一有机会就否认并且公开反对有可能引入西印度群岛奴隶制，或者是引入使我们的臣民

受到非自愿奴役的权利或财产权的一切原则。”⑥

应该说，夏普并不是法学家，他的这本小册子也并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仅仅是具有鲜明目标

的废奴宣传作品。因此当夏普把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给当时英国的法学权威威廉·布莱克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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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Ｏｗ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Ｖｏｌ．１．Ｌｏｎｄｏｎ：ＨｅｎｒｙＣｏｌｂｕｒｎ，１８２８．ｐ．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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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Ｃｌａｉｍ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ｏｆＭｅｎ，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
１７６９，ｐｐ．１１９—１２０；ｐｐ．１２４—１２５；ｐ．１３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并且要求他做出评论的时候，布莱克斯通在专业领域对它做出的评价几乎全是
负面的。夏普在书中声称，布莱克斯通在他的名著《英国法释义》（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Ｅｎｇ
ｌａｎｄ）里提及，黑奴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获得自由。布莱克斯通指出夏普曲解了他的著作。他说：“在
我看来，如果他（黑人）的确有这种义务（为主人提供服务）的话，这种义务并不会随着他来到英国或

成为基督徒而解除。不管我自己倾向于什么样的观点，我都不能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发表决定性的

意见。”①在隶农制问题上，布莱克斯通同意夏普认为它不同于黑奴制的观点。他在《英国法释义》

中，将隶农制放在“物”的部分而不是“人”的部分加以论述。但是布莱克斯通认为夏普关于英国的宪

法和习惯法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自由反对隶农制的说法并不严谨。他警告夏普：“能够从中得出反对

你的唯一观点是，隶农制是得到习惯法允许的，不能认为奴役状态是完全不为习惯法所承认或者与它

根本不相容的。”但有意思的是，即使从专业角度提出了这么多的批评，布莱克斯通却在给夏普的便

条末尾写道：“布莱克斯通先生对夏普先生表示敬意……并且真诚地希望他追寻人性的工作获得成

功。”②由此可见，不管从法学专业角度来看夏普的论述有多少漏洞，至少他追求司法废奴的目标还是

得到一些法学界人士认可的。在布莱克斯通的鼓励下，此后的一年半中夏普向伦敦司法界人士尤其

是法学教授们分发了２０本《容忍奴隶制的不公正和危险倾向的反映》一书，希望他们将他的观点带
上法庭并进而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在萨默塞特案件中，夏普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

二、围绕萨默塞特案件在法庭与社会上展开的辩论

詹姆斯·萨默塞特（ＪａｍｅｓＳｏｍｅｒｓｅｔ）是一个非洲奴隶，１７４９年被运往美洲殖民地出售。一个名
叫查尔斯·斯图尔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ｔｅｗａｒｔ）的英国海关官员在波士顿购买了他。萨默塞特为斯图尔特做
了２０年的奴隶，并在１７６９年陪同他回到英国。在英国，萨默塞特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也
结识了一些废奴人士。１７７１年１０月１日，他设法逃离斯图尔特。１１月２７日，斯图尔特重新抓住了
萨默塞特，作为惩罚，他决定将萨默塞特送到牙买加去卖掉，并将萨默塞特拘押在一条即将前往牙买

加的船只上，由船长约翰·诺尔斯（ＪｏｈｎＫｎｏｗｌｅｓ）看管。１２月３日，萨默塞特在伦敦接受洗礼时的３
位教父向英国王座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６天后，萨默塞特被送往王座法院，以判决对他的拘押是
否合法，这就是萨默塞特案件。

最初，萨默塞特案件似乎只是涉及一个黑人命运的普通案件，但是在当时英属大西洋世界的废奴

呼声不断高涨的背景下，亲奴派和废奴派都希望将这个案件变成确立关于奴隶制的司法原则的机会。

因此，在１７７２年１月２４日对萨默塞特案件举行的第一次听证是非常简短的，只是宣读了诺尔斯船长
提交的对萨默塞特人身保护令的答复。此后，作为萨默塞特代理人的高级撰状律师（ＳｅｒｊｅａｎｔａｔＬａｗ）
威廉·戴维（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ｖｙ）就以需要时间准备辩护词为由，要求将案件推迟到复活节庭审期审理。③
在此期间，双方在准备辩护词的同时还在报纸杂志上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公

众支持。

夏普成了萨默塞特案件的真正幕后推动力，他除了积极为被告联系律师之外，还力图影响公众舆

论，将这个案件提高到决定奴隶制在英国是否合法的高度。就在萨默塞特案件首次听证的第二天，

《综合晚邮报》报道说：“审判的目的是，明确根据英国法律，一个黑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其购买

者的财产。”④这个观点很快为其它报纸所接受。１７７２年２月８日的《伦敦晚邮报》也声称，萨默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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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座法院每年有四个庭审期：春季庭审期（Ｈｉｌａｒｙｔｅｒｍ）是从每年的１月２３日起持续三周时间；复活节庭

审期（Ｅａｓｔｅｒｔｅｒｍ）是从复活节后的第二个星期二开始持续到耶稣升天节。三一节庭审期（Ｔｒｉｎｉｔｙｔｅｒｍ）是从５月２２日
起到６月１２日止。米迦勒节庭审期（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ｓｔｅｒｍ）则是从长休庭期（ｌｏｎｇｖａｃａｔｉｏｎ）在９月３０日结束之后起持续七
周时间。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ｖｅｎｉｎｇＰｏｓｔ，Ｊａｎ．２５，１７７２．



案件的听证会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点，即考察一个黑奴，或其他的黑人在英国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奴

隶，并且因此完全受他的主人摆布”。① 因此，萨默塞特案件就被赋予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是否释放

这个黑奴已经上升到了维护人类自由权利的高度。１７７２年２月２０日，一个署名为“人类之友”的作
者在《公报》上发表文章，对曼斯菲尔顿勋爵推迟庭审的做法表示不满，并要求他做出“有利于自由，

这个人类主要的、普遍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判决”。② 而署名为“一个人”的作者更是直接将矛头

指向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他在２月１７日的《伦敦纪事报》上声称，非洲国家与英国相比毫不逊色，
“肯定也同样是上帝的臣民，因此尘世上有什么样的政权能够授权其臣民……将他们视为野蛮的生

物，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作为奴隶来买卖，剥夺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给他们带上镣铐，将他们送往遥远

的国家，并且让他们受到比牲畜更为恶劣的对待。”③随着曼斯菲尔德勋爵以该案的判决具有严重后

果需要认真考虑为由一再推迟判决，报刊上的辩论变得日益激烈。６月４日，一个署名为“黑人”的作
者（当时许多人怀疑这就是夏普本人）给《公报》写信质问曼斯菲尔德法官：“爵士，您以及其他任何英

国人与一个黑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肤色，为什么由于这个区别就要将他不幸地排斥在自由的福祉

之外呢？”“黑人”引用古罗马的格言“为了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Ｆｉａｔ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ＲｕａｔＣｏｅｌｕｍ）来告
诫这位法官：“一个法官的工作就是根据法律做出判决，而与判决的后果无关……就我而言，我一点

也不希望这个案子以双方妥协而解决，我将毫不犹豫地宣布根据法律做出的判决，好让世界知道它

（英国的法律）是以奴役和暴行为乐，还是以普遍自由为荣。”④亲奴派则对此进行了反击，在６月１５
日的《公报》上，一个化名为“非党人”（ＮｏＰａｒｔｙＭａｎ）的作者攻击“黑人”是在把自己与“堕落的那一
部分人类”联系在一起，并且声称他对曼斯菲尔德勋爵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位法官已经“向

公众保证，如果要做出最终判决的话，他将完全以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为指导”。⑤

亲奴派也同样在报刊和法庭上尽力阐释自己的观点。他们用来支持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理由主

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强调黑奴并不是人，而是财产。诺尔斯船长对王座法院所发人身保护令的答复

特别指明，萨默塞特在被带到美洲出售之前，他在非洲就是奴隶。而根据当地的法律，这些奴隶被等

同于牲畜和商品，其目的就是满足牙买加、弗吉尼亚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需要。因此，萨默塞特在

１７６９年是作为“奴隶和财产”而陪伴斯图尔特回到英国的，斯图尔特抓获他后，也是委托诺尔斯在牙
买加将他作为“奴隶和财产”出售的。斯图尔特的律师在法庭上指出，人身保护令对于财产并不适

用，奴隶并不拥有英国法律所承认的自治和独立的“身体”，因此根据英国法律萨默塞特并不具备“人

格”。这实际上就是重申了１７２９年的约克－塔尔博特关于奴隶制的联合观点，即不管是皈依基督教
还是前往英国都不会改变奴隶作为财产的地位。⑥ 巴巴多斯的一个种植园主塞缪尔·艾斯特维克

（ＳａｍｕｅｌＥｓｔｗｉｃｋ）在他的小册子《对通常所说的黑奴问题的思考：致尊敬的王座法院大法官曼斯菲尔
德勋爵》（他自己声称写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帮助曼斯菲尔德勋爵做出适当的判决”）中干脆要求搁

置“奴隶”这个术语，因为它正在“用煽动起狂热的同情心和想象力的做法”来干扰法官们对这个案件

的判断，而用“财产”这个术语来取代它。⑦ 艾斯特维克强调说，在广阔的英属大西洋世界中，“关于

黑奴最初的和最根本性的法律”是“与英格兰的法律相一致的财产法”，根据这项法律，“黑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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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财产，可以传给后代、作为商品和牲畜并用以偿还债务”。①

亲奴派观点的第二个方面是驳斥所谓“英国的空气过于纯净而不适合奴隶呼吸”的说法，通过对

历史的回顾，指出英国法律并不总是支持自由的，在英国也同样存在着奴役。正如斯图尔特的辩护律

师约翰·邓宁（ＪｏｈｎＤｕｎｎｉｎｇ）在辩护词中所说的那样：“让我指出，英国的空气并非纯净得不适于奴
隶呼吸，英国的法律也并不反对奴役。这个国家的隶农制据说已经灭亡了，这个表述让我震惊。……

关于服务期限的法律并没有在总体上废除隶农制，这些人（隶农）仍然处于和以前一样的状态中。即

使他们的后代全部死去，也只能说这些法律所治理的对象消失了，而法律本身仍然存在。”②菲利普·

约克（此时已被封为哈德威克伯爵一世）在担任大不列颠大法官的时候也声称：“黑人相对于他们主

人的地位或状态起源于，而且也是建立在，这个国家关于隶农的古老法律基础上的。”③换言之，奴役

制度并不违背英国的传统。

亲奴派观点的第三个方面则是强调黑人是“劣等种族”，不适合成为英王陛下的臣民，因此也不

配获得英国法律的保护。这是许多种植园奴隶主们津津乐道的。他们否认任何“黑奴”，不管是在英

国出生的还是在外国出生的，等同于“英王陛下的自然臣民”。正如牙买加种植园主爱德华·朗

（ＥｄｗａｒｄＬｏｎｇ）所说的那样：“根据王国的法律，这个阶层的人既不意味着，也不企图，获得那些真正的
和自然出生的臣民所拥有的权利。……因此，在我们英国的法律结构之中，他们不适合被置于国王的

保护之下。”④斯图尔特的另一个辩护律师詹姆士·华莱士（ＪａｍｅｓＷａｌｌａｃｅ）在法庭上也委婉地表述了
这种观点。他声称：“当地（即非洲）的土著居民被从非洲带到西印度群岛，在那里购买奴隶的行动并

不是依靠人为制定的成文法才合法存在的，而是因为没有法律反对这样的行动。……就英国而言，虽

然它不允许奴隶制，但是也没有法律反对它，我也没有发现任何人企图证明存在着这样的法律。”⑤换

言之，只要没有法律做出明确规定，黑人不配拥有和英国臣民同等的权利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自

然”状态，无须加以证实。

面对亲奴派的这些论点，萨默塞特的律师和废奴派理论家们则从两方面加以驳斥。首先，他们强

调黑奴的人性，否认奴隶主对他们拥有财产权。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法律基础要

比亲奴派薄弱得多。高级撰状律师戴维只能引用古老的《正义宝鉴》（Ｍｉｒｒｏｒ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这是由一
个名叫安德鲁·霍恩（ＡｎｄｒｅｗＨｏｒｎ）的国王侍从在１２９０年写的，从法律专业的角度看里面充满了各
种奇谈怪论和可笑的错误，以至于有人将它视为巨大的笑话———其中关于洗礼能够让奴隶获得自由

的观点。但是在看到王座法院的法官们明显对他的法律观点不感兴趣之后，戴维立刻改变了战术，转

而诉诸在１８世纪已经日益成为英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自由”话语。他再次提出了“英国的空气过
于纯净而不适合奴隶呼吸”这个观点，并且声称“我不能在没有确认这一断言的真实性之前就退出本

庭”。⑥ 萨默塞特的另一个辩护律师弗朗西斯·哈格雷夫（ＦｒａｎｃｉｓＨａｒｇｒａｖｅ）认为，斯图尔特要求的核
心就是“在这个黑人（萨默塞特）来到英国之后，他仍然对他拥有财产权（一种绝对的和没有限制的财

产权，或一种得到契约保障的权利）。”哈格雷夫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要驳斥这种要求。但是他在法

庭上所列举的“足以驳斥这种要求”的理由却并不是英国的法律条文或具体案例，而是这样的推论：

“一旦在本国法律的直接赞同下，这种绝对财产权的思想扩大到了这片其空气过于纯净而不适于奴

隶呼吸的土地上，难道完全奴役制度就不会复活吗？难道它的复活就不会危及这里的法律、宪法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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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天赋吗？”①这样，哈格雷夫就把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置于与英国自由完全对立的地位。他声

称，如果斯图尔特在法庭中胜诉，那么“奴隶制，以及它一系列可怕的罪行，也许就可以合法地输入这

个国家”，其结果是导致“这个以公众自由而闻名的国家变成暴政的场所”。②

其次，他们也反驳了亲奴派以隶农制为例证明奴役并不违背英国传统的说法。哈格雷夫声称隶

农制在英国已经灭绝很久了。戴维虽然承认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还有关于“隶农”的记录，但

是他也乐观地表示：“我相信，就英国的空气而言，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它正在不断地净化。”③在这

个问题上最有力的驳斥来自高级撰状律师约翰·格林（ＪｏｈｎＧｌｙｎｎ）。他几乎完全引用了夏普在《容
忍奴隶制的不公正和危险倾向的反映》中所提出的观点，声称“在古代作为最开明群体的法官们”认

为隶农制是违反英国法律的，并且采用了“各种花招和遁词……来解放他们（隶农）”，法官们“遏制它

（隶农制）的发展并为（人们）摆脱隶农制打开了每一道门户……而关闭了每一道进入隶农制的门

户”。因此，格林认为：“不管这个王国古代的法律是什么，不管奴隶制在其中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容忍

以及在遥远的年代中流行的是什么样的野蛮习俗……法庭是不会接受像这样的答复④并支持斯图尔

特将……一个呼吸了英国空气的人视为商品和牲畜的要求的。”⑤

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法庭与社会辩论之后，王座法院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终于在１７７２年６月
２２日做出了判决。这个判决以“曼斯菲尔德判决”而闻名于世，它明确否认英国的法律并不支持奴隶
制。尽管判决声称：“我们注意到了菲利普·约克爵士和大不列颠大法官塔尔博特勋爵的观点，他们

宣称支持英国的种植园主阶层；尽管奴隶们来到这个国家和接受洗礼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后果，但是

大不列颠大法官哈德威克勋爵在１７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仍然承认主人对他们的奴隶拥有财产追索权；一
度流行过这样的观点：即如果一个奴隶来到这个国家，或变成基督徒，那么他就获得了解放，但是他的

解放并非建立在法律基础上。”但是判决最终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奴隶主对其奴隶的权利在不同的

国家是截然不同的。奴隶制具有这样的性质，任何理由，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道义上的，都不能引入

这种制度；只有那些在其制定的原因、场合与时代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很久之后仍然保持其效力

的人为制定的成文法，才能引入奴隶制。奴隶制是如此可憎以至于除了人为制定的成文法之外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支持它。不管这个判决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不便，我都不能说该案件是得到英国法律的

允许或赞同的，因此这个黑人必须获释。”⑥

三、从萨默塞特案件的影响看司法废奴的作用与局限

有趣的是，曼斯菲尔德判决尽管令黑人和废奴活动家们欢欣鼓舞，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认识到这

个判决在司法废奴方面的意义，而仅仅在最泛泛的含义上将它视为自由对财产权的胜利。这种现象

也影响到了后代学者对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的评价。在被《美国宪法百科全书》所摘录

的一段话中，威廉·Ｍ．温采克教授认为：“萨默塞特案件并没有在英国或美洲废除奴隶制，直到１９世
纪５０年代它才被解释为在没有人为制定的成文法建立起奴隶制的地方，奴隶制是不能存在的。”⑦这
就极大地降低了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在司法废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我

们考察一下该案件之后英属大西洋世界的司法界对涉及奴隶制案件的审理状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

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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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废奴的角度来说，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的意义在于，它通过明确指出“只有人

为制定的成文法”才能支持奴隶制，从而确认了奴隶制是与英国的习惯法传统相违背的，它并不是一

种无须证明而自然存在的制度，从而基本上推翻了约克－塔尔博特关于奴隶制的联合观点，为英属大
西洋世界的司法界审理涉及奴隶制案件确立了一个新的司法原则。此后，不管法官们是否喜欢这个

原则，他们在审理类似案件时都必须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并详细阐述接受或拒绝它的理

由。萨默塞特案件最直接的影响在１７７３年５月１１日伦敦大主教法庭（Ｐｒｅ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ｒｔ）对凯诉克赖
顿案（Ｃａｙｖ．Ｃｒｉｇｈｔｏｎ）的判决中表现出来。凯要求得到一位１７６９年去世的老人所留下的“商品和牲
畜”的财产清单，但是他发现遗嘱执行人克赖顿从中删掉了“黑奴”这一项。克赖顿的理由是根据曼

斯菲尔德判决黑奴不能成为财产，而凯则认为在这位老人去世的时候曼斯菲尔德判决还没有宣布，此

时黑奴仍然被视为财产。大主教法庭的判决是宣布它“无权审判任何关于自由或奴隶制的案件，但

因为黑人已经被拥有适当司法权的法庭宣布为自由人了”①，因此法庭站在克赖顿一方。１７７６—１７７８
年的奈特诉韦德伯恩案（ＫｎｉｇｈｔｖＷｅｄｄｅｒｂｕｒｎ）中，苏格兰法院主要也是依据曼斯菲尔德判决宣称：
“在牙买加的法律下所获得的对这个黑奴的权利是不公正的，在这个国家不能得到任何法律上的支

持。”②在萨默塞特案件之后７年内，英国的法院在１５个案件上根据曼斯菲尔德判决站在黑人一方。
可见，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已经成了英国司法界在审理涉及奴隶制案件时的一个重要

判例。

在后来成为美国的英属北美１３个殖民地，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的影响甚至更大。正
如《纽约日报》所说的那样：“一个记者向我们保证，最近关于黑人萨默塞特案件的判决，将引起比印

花税法更大的骚动……每一个黑人律师……都将运用王座法院的判决使牙买加或巴巴多斯的臣民完

全没有人手去耕种他们的种植园。”③即使美国独立之后，它的法律也仍然带有深深的英国烙印，除非

通过相反的法律条文，否则英国的习惯法尤其是美国独立之前英国法院的判决仍然是美国法院在审

理类似案件时所参考的重要依据。早在１７８７年的制宪会议上，詹姆斯·麦迪逊（ＪａｍｅｓＭａｄｉｓｏｎ）就宣
称萨默塞特案件将使美国宪法因为其第四章第二节第三款的《逃奴条例》④而受到极大的名誉损害。

１８３６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法官莱缪尔·肖（ＬｅｕｍｅｌＳｈａｗ）也正是根
据曼斯菲尔德判决声称奴隶制已经在马萨诸塞州被废除。废奴派们声称，曼斯菲尔德判决的核心原

则就是“一旦获得一分钟的自由，就永远自由”。１８３７年，康涅狄格州根据这个原则宣布解放一名在
该州居住两年的奴隶。１８６０年，尽管受到其判决“可能导致战争”的警告，纽约上诉法院仍然对一艘
从弗吉尼亚途径纽约前往得克萨斯的船上的８名奴隶发出人身保护令，并宣布他们是自由人。

哪怕是支持奴隶制的法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也必须表明他们认为曼斯菲尔德判决不适用于他

们所经办案件的理由。１７９９年，马里兰州上诉法院在审理马奥尼诉阿什顿案（ＭａｈｏｎｅｙｖＡｓｈｔｏｎ）的
时候，引用了曼斯菲尔德判决中关于“只有人为制定的成文法才能支持奴隶制”的内容，宣称“根据本

州１７１５年，当时它还是马里兰殖民地的一项成文法，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是得到承认的”⑤，从而
判决奴隶败诉。１８０７年，密歇根州的法院也同样引用曼斯菲尔德判决中的这项内容来支持奴隶制。
美国内战前关于奴隶制最重要的案件之一是德雷德·斯科特案（ＤｒｅｄＳｃｏｔｔｖＳａｎｄｆｏｒｄ），在审理该案
的９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不管他们是主张给予黑奴斯科特以自由还是主张保持他的奴隶身
份———的头脑中，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最终主张判决斯科特继续为

奴的法官占了多数，代表多数派撰写法庭意见的罗杰·坦尼（ＲｏｇｅｒＴａｎｅｙ）法官认为曼斯菲尔德判决
仅仅在英国国内有效，因此不能成为承认斯科特是自由人的法律依据。而持反对意见的法官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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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莱恩（ＪｏｈｎＭａｃＬａｎｅ）则声称曼斯菲尔德判决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奴隶法，因此“适于在一个重要的
案件中被大法官引用”。① 由此也可以看到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在美国司法界的重要

影响。

在以奴隶制种植园为经济支柱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奴隶主阶层立刻感受到了曼斯菲尔德

判决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致力于从法律上推翻这个判决。在曼斯菲尔德判决刚一宣布，爱德华

·朗就立刻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对王座法院最近所做判决的坦率思考》（Ｃａｎｄｉ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ｏｎ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ＬａｔｅｌｙＡｗａｒ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Ｋｉｎｇ’ｓＢｅｎｃｈ），将曼斯菲尔德判决说成是“虚伪的”，并且声称
“大不列颠的议会一致接受这个思想……即黑奴可以是合适的买卖对象，可以像任何商品或牲畜那

样被转让”。② 一个署名为“非洲商人”的人在他的小册子中愤懑地抱怨说：“我的奴隶们必须以我的

财产损失为代价被释放并获得自由。”他甚至建议应该修改曼斯菲尔德判决，将它改为禁止黑奴进入

英国而不是宣布黑奴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获得自由，以此在英国支持自由的习惯法和西印度群岛的

繁荣之间找到一条两全之路，“我们就可以维持不列颠种族免于玷污，你们也可以正确地将（对黑奴

的）财产权限制在那些繁荣和幸福依赖于他们的国家中。”③英属安提瓜的海事法庭法官斯托厄尔勋

爵（ＬｏｒｄＳｔｏｗｅｌｌ）在１８２８年１月９日的信中指出，曼斯菲尔德判决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解放被带
到英国的奴隶是否能确保当他回到（安提瓜）的时候也获得彻底的解放，还是仅仅搁置了（安提瓜的）

奴隶身份，当他回到这个他土生土长的岛屿上的时候，这一奴隶身份还会再次回到他身上。”尽管斯

托厄尔勋爵长期支持奴隶制并敌视曼斯菲尔德勋爵，认为“即使奴隶制在英国是可憎的，但为了它在

殖民地充分发挥效力，它仍然得到许多法律条文的支持”，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曼斯菲尔德判决

已经推翻了大不列颠大法官哈德威克将约克－塔尔博特关于奴隶制的联合观点变成有关奴隶制案件
的司法原则的企图。④

通过对英国在涉及奴隶制案件上司法原则变化的回顾以及对萨默塞特案件和曼斯菲尔德判决影

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以来已经形成重视法治传统的英属大西洋世界，司法废奴具有正式

性、明确性和长期有效性这些优点。一旦形成法律或司法判决，那么它就成了奴隶制支持者面前一个

绕不过去的障碍，要想推翻它需要长期的舆论准备和在法庭与立法机构中冗长辩论才行，而且这种废

奴法律和司法判决也会得到国家权力的有效支持。这是司法废奴与其他废奴手段（诸如请愿、募捐、

地下铁路之类的群众性废奴运动、殖民废奴、黑人反抗斗争）相比所具有的一个明显优势。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要想有效地实现司法废奴，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存在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

中央权威以确保废奴法律和司法判例能够得到有效推行。而在１８世纪后半期的英属大西洋世界以
及１９世纪上半期的美国，恰恰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央权威。萨默塞特案件发生之时，正是英国和
英属美洲殖民地（包括西印度群岛在内）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英属北美１３个殖民地与
英国议会在征税权问题上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此背景下，英国的废奴活动家和萨默塞特的律师们

不得不将殖民地法律与母国的法律（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地方的”和“国家的”法律）区分开来。萨

默塞特的辩护律师哈格雷夫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奴隶制在殖民地是否合法……而在于它在英国是

否合法。”⑤他问道：“在英国———那里的法律以自由作为其伟大的目标，并且将这种自由分配给哪怕

是最吝啬的人———难道我们能够让一个新生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或一个非洲的野蛮国家的法律占上

风吗？”⑥威廉·戴维则干脆明确声称：“如果缔约方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域，那么与国家的政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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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冲突的地方法必须让步。”①这就意味着它所提倡的司法废奴原则并非在整个英属大西洋世界都

是行之有效的，那些有支持奴隶制的成文法的地方可以继续实行奴隶制。这也成为１９世纪美国南方
支持奴隶制的法官们回避乃至否认曼斯菲尔德判决的理由（在斯科特案中就是如此）。直到美国独

立之后，大英帝国对其殖民地进行了整合，加强了母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才为１８０７年英国议会废除奴
隶贸易的法律和１８３３年在英国及英属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
提条件。

在美国，地方与中央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情况更加复杂。长期以来，南方蓄奴各州都声称，奴

隶制属于地方事务，联邦政府不仅无权干预各州的奴隶制度，甚至无权决定那些尚未以州的身份加入

联邦，暂由联邦政府管理的西部新开拓土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州权论的代表人物约翰·Ｃ．卡尔霍恩
（ＪｏｈｎＣ．Ｃａｌｈｏｕｎ）甚至提出了无效论，即任何州都可以宣称在它看来是违宪的联邦法律无效。在州
和地方权力的支持下，南方各州可以有效地抵抗司法废奴的企图，最终迫使美国在通过废除奴隶制的

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之前先进行一场长达四年的血腥内战。

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司法废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废奴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目标在于指出并力图改变既定社会制度中某些不合理的方面，而法律

总的来说是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工具，因此要实现司法废奴的目标，事先必须进行大量的公众舆论动

员，在法学理论方面做好充足的准备，并且从现有和以往的法律制度与司法判例中寻找可资利用的论

据。在司法废奴的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文化等多种因素起着错综复杂的作用。但也正因

为此，通过对司法废奴历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１８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属大西洋世界。
（本文为国家人社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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